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六日  

討論文件  

 
 

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  

建議金融發展局成為獨立機構  

 

目的  

  
 本文件就金融發展局 (金發局 )以擔保有限公司形式成為獨立
機構，並以政府資助作為經費的建議，徵詢委員的意見。  
 
 

背景  
 
2 .  二零一二年六月，時任行政長官委任籌備小組研究成立金發
局。二零一二年十二月，籌備小組發表報告，強調香港有必要成立
金發局。報告中建議，金發局的使命是向政府提供意見，以促進本
港金融服務業和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，從而提升香港作為重要國際
金融中心的地位。  
 
3 .  籌備小組建議政府參考香港金融糾紛調解中心的做法，考慮
根據《公司條例》 (第 62 2 章 )，以擔保有限公司形式 1成立金發局。
不過，考慮到當時公眾和立法會議員對金發局身分和角色的疑慮，
金發局在二零一三年一月以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屬下諮詢組織的身
分成立。  
 
4 .  金發局現時有 23 名成員，另有 38 名小組成員，分屬五個小
組，即政策研究小組、內地機遇小組、拓新業務小組、市場推廣小
組和人力資源小組，共同在研究、市場推廣和人力資源發展三大範
疇下履行金發局的使命。金發局的工作目標和職能範圍載於附件 A。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擔 保 有 限 公 司 沒 有 股 本 ； 這 種 企 業 架 構 常 見 於 非 牟 利 機 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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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據  
 
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 
 
5 .  過去四年，金發局就金融服務業不同範疇的策略發展共發表
了 3 3 份研究報告。市場十分歡迎這些報告，認為報告內容甚具質
素。金發局亦與香港貿易發展局 (貿發局 )和其他業界人士合作，積
極推廣香港金融服務業，並為學生和從業員舉辦外展活動，協助業
界培育人才。金發局至今已舉辦 /參與了超過 5 0 個推動活動及聯繫
會議，並舉辦了 28 個與培育人才相關的項目。   
 
6 .  政府和業界高度肯定金發局的工作。在加強香港作為全球重
要金融中心的地位方面，金發局發揮凝聚作用，推動業界朝這個共
同目標進發。金發局藉着各項工作，發展為重要平台，讓業界就促
進本港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，表達他們對不同範疇的意見和向政府
提出建議。  
 
7 .  經濟環境瞬息萬變，面對區內其他新興金融中心的挑戰，香
港既須鞏固傳統優勢，也須把握內地資本市場持續開放、 “一帶一
路 ”倡議落實、創新金融科技不斷推出，以至對綠色金融的需求所
帶來的各種機遇，進一步發展金融服務業。金發局極須加強研究、
市場推廣和人力資源發展工作，以提升香港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
力。  
 

目前的限制  

 
8 .  金發局能夠取得今天的成績，主要有賴各成員的重大貢獻。
他們付出不少私人時間與業界相關各方聯繫溝通，進行研究和撰寫
報告，並就促進金融服務業不同範疇的進一步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設
性的建議。現時金發局的運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成員投放時間
和資源，長遠而言這並非持續可行的方法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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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此外，現時金發局秘書處借調人員的安排 2 受制於有關機構的
人手情況和職位調派政策。借調人員每隔一段時間便須返回所屬機
構，難以持續專責為金發局提供專業支援。預計未來數年，金發局
的工作範圍會大幅擴展，性質日趨複雜，借調安排將更形不足。  
 
 

政府的持續支持  

 
1 0 .  行政長官肯定金發局過去四年奠下的穩健基礎，故在其首份
《施政報告》中承諾向金發局增撥資源，強化其進行策略研究及提
供建議、推動市場和培養人才的角色。  
 
11 .  就工作範圍和職能而言，金發局既是政府的諮詢組織，也是
香港金融服務界的發展機構。如金發局轉為獨立機構，將能更有效
和更有效率地履行職能，相比納入政府架構更為合適。有見及此，
我們檢討了金發局的組織架構，以期訂立出一套可持續的模式，讓
金發局進一步發揮其角色。  
 
金發局的擬議組織架構  
 
1 2 .  我們建議把金發局由諮詢組織轉為具法律身分的獨立機構。
經審慎考慮各種企業架構後，我們建議金發局以非牟利擔保有限公
司形式成立。鑑於過去四年金發局在本地和國際間已建立知名度和
定位，故成為獨立機構後會繼續沿用現有名稱。  
 
1 3 .  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將能夠：  
 

( a )  聘請具備專業知識和市場經驗的全職人員。相比目前由
不時更替的借調人員提供秘書處服務，金發局由一支在
金融服務業擁有豐富經驗的固定行政團隊支援，對於達
成金發局的工作目標，特別在研究工作方面，會更有幫
助；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現 時，金 發 局 的 運 作 由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財 經 事 務 科 屬 下 的 秘 書 處 支 援 。

秘 書 處 人 員 包 括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、證 券 及 期 貨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和 貿 發 局 借
調 的 人 員 ， 以 及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調 派 的 政 府 人 員 。  



4 
 

( b )  以獨立和鮮明的形象履行其角色和職能，尤以在推廣香
港金融服務業，以及與本地和海外相關機構建立更緊密
關係和協作方面。金發局可配合政府和貿發局在推廣香
港 方 面 的 工 作 ， 有 助 在 全 球 其 他 金 融 中 心 建 立 “ Hon g  

K o n g  In c ”品 牌；以及  
 

( c )  以更靈活的方式收回舉辦活動的成本 (例如推廣活動的
贊助費或入場費 )，作為政府撥款以外另一項運作經費來
源。  

 

金發局成為獨立機構後的角色和職能  

 
1 4 .  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會繼續肩負兩重角色，既是政府的高
層次和跨界別諮詢機構，也是本港金融服務業整體發展機構。在這
方面，金發局將能夠：  
 

( a )  提升研究能力  -  聘請富金融業專業知識的全職研究專
才和委聘顧問進行深入研究；在探討如何鞏固香港競爭
力方面，為金發局成員提供更佳的支援；  

 
( b )  加強推廣香港金融服務業  -  與貿發局協作，在本地和

海外舉行宣傳活動，及擔當業界大使；以及  
 

( c )  培育專才  -  舉辦外展活動，支援業界培育人才，並就
業界人力需求作出規劃。  

 

企業架構  

 
1 5 .  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須具備妥善的企業架構，設有董事局
和非執行主席，全部由行政長官或按其轉授權力委任。除行政總監
外，所有董事均屬非受薪。金發局成員會繼續來自金融服務界和相
關界別。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會擔任董事局的當然成員。  
 
1 6 .  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須有穩健的行政團隊提供更有力的支
援，以達成工作目標。行政團隊以行政總監為首；行政總監須具備
優秀的政策技巧，以及對金融服務業有深厚認識和豐富經驗。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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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監須帶領團隊，在執行政策研究、市場拓展和人力資源發展方
面，協助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制訂策略和落實行動計劃。行政總
監也須與金發局董事局緊密合作，並與政府和相關各方，包括監管
機構、業界組織、傳媒、立法會議員和海外相關組織，保持密切溝
通。  
 
1 7 .  行政總監之下須有副總監和相關的專業和行政人員，協助執
行不同範疇的職務，包括政策研究、業界聯繫、人才發展、市場推
廣、對外事務和其他內部事務。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在人手方面
會力求精簡兼具效率；在首兩年落實階段，編制會維持在 1 3 人左
右。我們會因應運作情況，在適當時候檢討金發局的人手需求。  
 

預算和撥款安排  

 
1 8 .  考慮到金發局的性質和使命，以及金發局對金融服務界整體
發展和香港經濟的貢獻，政府會向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提供全數
經費。我們建議以資助金形式提供撥款，這樣既可讓金發局靈活運
作，也可對其如何運用政府撥款維持適度監控。  
 
1 9 .  成 為 獨 立 機 構 的 金 發 局 最 初 數 年 的 營 運 開 支 預 計 為 每 年
3 , 20 0  萬元，當中包括員工開支、辦公室租金和相關開支、宣傳推
廣費用、研究工作的專業費用和一般行政費用。主要營運開支的分
項數字載於附件 B。此外，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需要動用一筆過
約 1 ,1 00 萬元的款項，以設立辦公室。設立費用的主要分項數字載
於附件 C。  
 

企業管治和管制措施  

 
2 0 .  由於涉及公帑，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須保持透明運作。為
確保政府撥款用得其所，我們會設立適當的管制和檢討機制，以監
察金發局成為獨立機構後的運作情況。屆時，金發局除須遵守《公
司條例》 (第 6 22 章 )對香港公司所施加的法定要求外，還須根據政
府現行管理及控制給予資助機構撥款的指引，採取額外的問責和提
高透明度措施，包括每年向政府提交工作計劃、財政預算、周年報
告，以及經審計的周年財務報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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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財政的影響  
 
2 1 .  在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，政府向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提供
的資助金額預計為 3 , 06 0 萬元，當中包括 1 , 10 0 萬元作為設立費用
和 1 ,9 60 萬元用以支付營運開支。從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開始，金
發局的每年經常資助金額預計為 3 ,2 00 萬元。我們會在二零一八至
一九年度和其後各年的預算中預留足夠款項。  
 
 

實施計劃  
 
2 2 .  如 立 法 會 通 過 有 關 撥 款 ， 我 們 會 在 二 零 一 八 年 展 開 有 關 工
作，期望金發局最遲在二零一八年年底以獨立機構身分運作。在過
渡期間，金發局的工作會繼續由秘書處現有的借調人員和財經事務
及庫務局調派的政府人員支援，日後這項安排會逐步取消。  
 
 

徵詢意見  
 
2 3 .  請委員就建議提出意見。 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財經事務科  
二零一七年十一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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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
 
金發局的目標和職能範圍  

 
目標  
 
( i )  就 開 拓 金融 市 場和 加 強 香港 國 際金 融 中 心競 爭 力的 策 略 和 措

施，向政府提供諮詢意見和建議；  
 
( i i )  為相關各方發表意見提供渠道，並為金融服務界爭取權益；  
 
( i i i )  支持金融服務界提升從業人員的核心競爭能力和專業技能；以

及  
 
( i v )  在 內 地 和海 外 推廣 本 地 金融 服 務業 和 香 港的 國 際金 融 中 心 優

勢。  
 
 

職能範圍  
 
( i )  進行政策研究和業界調研，制訂建議供政府和監管機構參考；  
 
( i i )  與 監 管 機構 和 行業 團 體 共同 探 討金 融 服 務業 持 續多 元 發 展 的

機遇和掣肘；  
 
( i i i )  與內地和海外相關機構保持溝通，支持香港金融服務業開拓新

市場和新業務；  
 
( i v )  與教育培訓機構、行業團體和業界合作，提升從業人員的技術

和專業知識；以及  
 
( v )  通過舉辦研討會、路演、印發刊物以及積極參與國際活動，在

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和國際金融中心功能。  
 
 

 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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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金發局成為獨立機構後的每年開支預算  

 
 每年開支

預算  
(百萬元 )  

註釋  

   

員工開支  1 6 .6  A  

辦公室租金和相關開支  6 . 2  B  

活動和訪問  5 . 0  C  

研究  2 . 0  D  

行政費用  2 . 2  E  

總計  3 2 .0   

   
註釋  
 
A  預算員工開支是根據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編制有 1 3名員工

(包括一名行政總監 )計算。  
 
B  用以支付成為獨立機構的金發局所承租辦公地方的租金、差

餉、管理費、公用設施收費和相關費用。  
 
C  用以參加／籌辦香港、內地和海外的推廣活動，以及進行訪

問和人力資源發展外展計劃。  
 
D  用以聘用顧問和專業服務，就業界議題進行深入調查和大型

研究。  
 
E  用以支付一般行政費用，包括辦公室一般開支、資訊科技支

援服務、法律費用、會計服務和其他雜項開支。 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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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 
二零一八至一九年度金發局成為獨立機構的預算設立費用  

 
 
 

預算開支  
(百萬元 )  

註釋  

資本開支    

資訊科技基礎設施、系統和設備  2 . 4  A  

辦公室裝修  4 . 9  B  

小計  7 . 3   
  
非資本開支    

辦公室家具和小型器材  0 . 5  C  

租金按金和相關費用  1 . 7  D  

專業和顧問服務  1 . 5  E  

小計  3 . 7   

總計  11 .0   
  

 
註釋  
A  用 以 為 新 辦 公 室 建 設 資 訊 科 技 基 礎 設 施 ， 以 及 購 置 電 腦 硬

件、軟件和會議設施。  
 
B  用以聘請承辦商進行辦公室裝修工程，包括室內設計和內部

裝置。  
 
C  用以購置辦公室家具和小型器材，包括辦公桌椅、會議桌、

貯物架和文儀器材等。   
 
D  用以支付承租辦公地方的按金和相關費用。  
 
E  用以聘請專業和顧問人員，以提供法律、人力資源和網頁重

建服務。 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


